
晋 城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
晋市政办函〔2024〕14 号

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晋城市人民政府 2024 年

立法计划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市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：

《晋城市人民政府 2024 年立法计划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5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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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市人民政府 2024 年立法计划

为加强对我市立法工作的统筹协调，做好 2024 年立法工作，

提高立法工作质量，特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，是实现“十四五”

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。立法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

届二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

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

领导，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，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和在

改革中完善法治相统一，紧扣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加强重

点领域立法，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新晋城提

供坚实法治保障。

二、立法项目

（一）市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地方性法规项目

《晋城市民宿管理与促进条例（草案）》（责任单位：市文

化和旅游局）

《晋城市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促进条例（草案）》（责任单位：

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）

《关于修改<晋城市地方立法条例>的决定（草案）》（责任

单位：市人大常委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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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修改<晋城市沁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>的决定

（草案）》（责任单位：市人大常委会）

（二）市政府制定地方政府规章项目

《晋城市民宿（农家乐）消防安全管理规定（草案）》（责

任单位：市消防救援支队）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责任担当。各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立法工作，加

强组织领导，压紧压实责任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强化进度管理，在

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工作效率，确保立法任务按期完成。

（二）提升立法质效。各责任单位要坚持科学立法、民主立

法、依法立法，深入开展立法调研，广泛听取意见，凝聚社会共

识，解决实际问题，有效发挥法治固根本、稳预期、利长远的作

用，以良法促进发展，保障善治。

（三）加强统筹协调。各责任单位要加强沟通协调和督促指

导力度，主动了解相关情况，把好立法审查关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对立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和困难，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，必要时

组织专班积极推进。


